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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环查封〔2025〕4号
	
被申请人姓名：杨*永       
证件类型：身份证               
证件号码：4108261972********0                      
住址：孟州市*************16号  
                                                                   
我局于2025年8月11日对你作坊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你作坊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和任何环保手续。现场检查时，你作坊2座滑槽已对羊皮染色完毕，并且正在排放生产废水，2个铁筐内堆放约300张刚染过的羊皮，车间外堆放大量加工过的湿羊皮，滑槽水温约50度，底座内散煤正在燃烧；滑槽东侧、车间南侧和车间外东侧均堆放有未使用的散煤；排放的生产废水呈黑蓝色，有羊膻味儿，你作坊生产废水经暗道排入村内生活污水管网，再经孟州市政艺水务有限公司处理后最终排入老蟒河（该公司无处理总铬工艺），河南省科龙环境工程有限公司采样人员已在车间外排口提取水样，执法人员将该作坊废水封存后交由采样人员带回检测。经河南省科龙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检测结果显示：该染色作坊生产废水中总铬含量为32.7mg/L,超过《河南省黄河流域水污染排放标准》约74倍。
以上事实有“现场勘验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被询问人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据为凭。
依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第四条：“排污者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法实施查封、扣押：（一）违法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危险废物、含重金属污染物或者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作坊2座燃煤滑槽予以查封。查封期限为30日（时间从2025年8月29日起2025年9月27日至止）；查封期限不包括检测或技术鉴定的时间。查封设施、设备存放于杨振永羊皮染色作坊，在此期间，你作坊不得擅自损毁封条、变更查封状态或者启用已查封的设施、设备。
如你对本行政强制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焦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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